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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冬时节，“暖经济”持续升温，国内取暖家电
市场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分化特征与消费升级趋
势。北方地区因集中供暖，消费者对加湿、除醛等
功能产品偏好明显；而南方地区则聚焦“快速升
温、便捷安装”的特点，构成了取暖市场的显著差
异。同时，智能化浪潮遍及海内外市场，含有语音
控制、远程操作等功能的“聪明取暖器”成为消费
者热衷的取暖产品。企业创新智能化产品，不仅
激活了国内市场潜力，更加速国产取暖小家电出
海，在政策赋能下把握住“暖经济”黄金窗口期。

南北区域差异明显
企业因“地”制宜精准布局

“取暖家电的消费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与
智能化、个性化趋势。”苏宁易购相关负责人表示，
北方集中供暖，消费者更关注室内空气干燥问题，
东北、华北地区的加湿器销量环比增长62%，其中
带有湿度调节、除醛除菌、恒温调节等功能的新品
更受欢迎；而南方对安装简单、升温速度快、使用
便捷的取暖产品需求更为迫切，在长三角地区门
店，“上午装、下午用”的全屋明装采暖咨询量环比
提升超三倍，取暖桌产品销售环比增长超75%。

面对南北方差异化需求，头部家电企业精准
把握市场方向。“今年我们在取暖家电上重点布局
暖风机、踢脚线及高端空调三大品类。”对于南、北
两市场的产品策略，格力电器方面提到，一些适宜
在密闭条件下升温条件好的取暖设备，如电油汀、
带加湿功能的取暖设备等，更适合北方消费者；针
对南方消费者则通过考虑南方建筑注重通风防
潮、墙体保温性能差等特点，重点投放塔式或壁挂
型暖风机、小太阳、踢脚线等便于移动的局部取暖
产品。美的、苏泊尔、澳柯玛等上市公司也纷纷加
码取暖电器赛道，产品覆盖电热毯、电暖披肩、电
暖炉等多个品类。据广州某家电卖场导购员介绍
称，此轮降温过程中，暖风机、小太阳电暖器等电
器热销。

除了地域细分外，智能化与场景化创新正成
为撬动国内市场增长的新支点。而在物联网等前
沿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小家电智能化改造趋势
尤其明显。“聪明取暖器”逐渐成为“老少通吃”的
消费热点。苏宁易购相关负责人透露，门店取暖
家电的AI智能渗透率已超80%，语音控制、远程
操作与智能控温是最受用户欢迎的三大功能。

消费者对小家电的需求已不再局限于基础功

能的满足，更趋向于追求质感、智能交互、个性化
设计等，这也倒逼行业公司加速产品创新升级。
小熊电器相关负责人介绍，除了过往的办公、家
庭、浴室等生活常用场景的电暖器外，小熊电器今
年新增了个人贴身使用的电热水袋作为品类线的
延展，目前整体销售情况表现对比去年同期增长
10%；足浴盆、养生壶、火锅等也新增了折叠收纳
的新形态产品，整体销售增长20%。

出海势头强劲
政策支持助力把握“暖经济”窗口期

在国内市场热销的同时，国产取暖小家电的
出海步伐也在不断加快，成为外贸出口的一大亮
点。近日，满载电热毯、暖风机、暖气片等的货轮
经青岛大港海关监管后启航赴韩。青岛三和杰尼
斯电器负责人称，入秋以来取暖小家电成为出口
热门品类，今年前11个月企业该品类贸易额超
550万元，同比增长近10%。

作为外贸重镇，浙江的取暖器出口更是迎来
爆发式增长。义乌国际商贸城商铺内，大小各异
的取暖器琳琅满目，燃气类暖风机凭借升温快、供
暖面积大的优势成为“爆款”，深受海外客户喜爱，
主要销往中东、中亚等地区。

宁波制造企业则靠产品创新抢占国际市场，
当地一家电器企业设计的新型四周和顶部可独立

发热的取暖器，一经推出就备受青睐，产品扩展到
日韩、欧洲市场。

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等部门的精准
服务与政策加持。为助力企业把握“暖经济”窗口
期，青岛大港海关创新开设“暖冬专窗”，实施企业
联络员机制，主动对接企业出口需求，提供“政策
包”上门服务，详细解读技术性贸易措施及关税优
惠政策，结合提前申报、“7×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
利化措施，实现货物通关“零等待”，为企业大幅节
省时间成本。

此外，海关还通过信息收集与法规研究，厘清
不同国家对电器设备的安全认证、技术标准、环保
指令等准入要求，为企业定制专属合规方案，严格
把控出口产品质量关，为国内企业拓展新兴国际
市场筑牢根基。青岛大港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
赵刚表示：“‘暖经济’既是市场机遇，也是我们的
服务考卷。开设‘暖冬专窗’就是要精准对接企业
需求，用政策红利和高效的通关服务，助力国产取
暖小家电顺利出海。”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山东省累计
出口各类取暖小家电达17.5亿元；宁波1—11月
出口取暖器53.4亿元，其中出口欧盟17.1亿元、
同比增长 12.3%，出口东盟 1.7亿元、同比激增
3.1倍。同期，义乌出口电暖器2.9亿元，同比增
长32%。 （综 合）

行业数据显示，与 2023 年相比，2024 年我国小家电进出口总金额有所增长，为

570.22亿美元，同比增长10.8%。其中进口金额为18.87亿美元，出口金额为551.36亿美

元，实现贸易顺差532.49亿美元。2025年1-7月，中国小家电进出口总金额和贸易顺差

分别为311.56亿美元和291.06亿美元。

我国小家电行业相关产品主要出口目的地为伊朗、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其

中2024年出口美国的小家电相关产品金额为129.3亿美元，占当年小家电出口总金额的

23.45%，远超排名第二的德国；出口德国小家电相关产品金额为 30.14 亿美元，占比

5.47%;出口日本的小家电相关产品金额为28.4亿美元，占比5.16%。

近年来，小家电凭借外观
精美、体积小巧、价格亲民等优
势受到市场青睐。然而，其容
易坏、维修难的问题也困扰着
不少消费者。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小家
电“质量问题”“售后推诿”等情
况被高频提及。出现问题的小
家电，如养生壶、空气炸锅等，
使用时间普遍不长，导致消费
者使用体验不佳。

小家电为何不禁用？维修
售后又为何如此困难？相较于
传统家电，主打“精致”路线的
小家电更加注重营销，主营业
务高度依赖互联网。某小家电
企业今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显
示，上半年研发费用为 1.1 亿
元，而销售费用为 4.3 亿元，接
近研发费用的 4 倍。此外，小
家电的品类高度细分、体积较
小、零部件集成度高，出现故障
后的维修成本占商品总价比例
高，而售后维修业务的利润空
间有限，多数商家仅支持寄回
维修。维修过程中，不仅报价缺乏统一标
准，拖延、推诿等现象也时有发生。

小家电企业若想留住顾客，须将产品
质量摆在首位。企业应加大核心技术与品
控的投入，提升产品耐用性。针对易损配
件，可随单附赠备件，降低小额维修需求。

售后服务直接关系到消费者权益，企
业应适度保留线下维修网点，以满足不同
年龄段用户的需求。同时，公开维修项目
指导价格，线上线下统一公示。

从行业发展角度出发，应加快推动建
立规范化小家电维修标准，发挥行业引导
和监督职能，定期收集分析消费者反馈，
对产品质量不合格、售后环节存在突出问
题的企业进行公示。

消费者在购买小家电时也应多方比
较，将售后服务纳入综合考量。在维修过
程中，如遇到调包换货、违规收费等行为，
应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推动小家电售后
难题加速解决。 （中 经）

智能化与场景化创新成为市场增长新支点

“聪明取暖器”销售“升温”

图为某家电工厂工人正在赶制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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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声明公告 本版广告为信息资讯，不作为签订合同及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联系电话：15066670823（微信）。

借款人
名称

李水金

贷款本金
余额（元）

2,000,000

从属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应收利
息、罚息、和迟延履行
债务利息、诉讼费、律
师费等，具体数据以
实物资料记载为准。

借款合同编号

借款合同：佛农商0669
借字 2022 年第 084929
号；借款展期协议：佛
农商0669借展字2022

年第084929号

担保人名称

保证人为梁凤华，因借
款人身故，判决追加继
承人梁安琪、梁安妮在
继承李水金的遗产范围

内承担清偿责任

担保合同编号

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佛
农商0669高保字2021年
第083747号；最高额抵押
担保合同：佛农商0669高
抵字2021年第083746号

生效法律文书

广东省佛山市
三水区人民法
院民事判决书
（2024）粤 0607
民初4329-4号

原贷款行

佛山农商
银行

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与
凌诗韵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佛山农商银行”）与凌诗韵于2025年12月22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编号：佛农商普惠
2025债转字第12号］，佛山农商银行将其有权处置的李水金的贷款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目下的全部权利（详见公告清单），依法转让给了
凌诗韵。佛山农商银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凌诗韵作为下列债权受让方，请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债权受让方凌诗韵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承担相
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转让方：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凌诗韵

2025年12月29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5年3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凌诗韵的利息、罚息、迟延履行利息、诉讼

费、律师费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破产、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

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佛山农商银行或凌诗韵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遗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

易合同及生效的法律文书为准。
佛山农商银行联系方式：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朝安南路38号；联系人：李经理；电话：0757-82562402
凌诗韵联系方式：联系人：凌诗韵；电话：13662491116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转让通知
暨与河源市秀红农业有限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河源市秀红农业有限公司达成的

《信贷资产转让合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
同及相关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河源市秀红农业有限公司。现以公
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
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河源市秀红农业有限公司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
承责主体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河源市秀红农业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
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金额。借款人
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河源市秀红农业
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
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
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
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河源市秀红农业有限公司
或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
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河源市秀红农业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553203401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源市秀红农业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9日

借款合同编号

东埔农商2019借
字第099号

河农商时代2022
借字第0001号
新东农商2022
借字第1077号

借款人
名称

东源县梧
桐村实业
有限公司

曾兴华

陈文波

担保人
名称

东源县梧
桐村实业
有限公司

曾兴华

陈文波

担保
方式

抵押

抵押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3629530.73

465000

96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987473.79

26153.88

129855.34

基准日

2024年
2月20日

2024年
8月20日
2025年

9月20日

借款合同编号

埔前农商2020借字第011号

借款人
名称

陈勇光

担保人
名称

刘伟忠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55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39233.59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刘伟南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刘伟南达成的《信贷资产转

让合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
关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刘伟南。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
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
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刘伟南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刘伟南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4年8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及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
人）应支付给刘伟南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
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
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
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
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刘伟南或广东河源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
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刘伟南 联系电话：13725366266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刘伟南
2025年12月29日

借款合同编号

河农商时代（2022）借字第0124号

借款人
名称

董志勇

担保人
名称

董志勇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295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20910.25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曹文聪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曹文聪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曹文聪。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
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
还款/担保义务。

曹文聪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曹文聪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06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
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
给曹文聪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
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
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
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曹文聪或广东河源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
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曹文聪 联系电话：18312177721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曹文聪
2025年12月29日

借款合同编号

新东农商（2022）借字第020号

借款人
名称

李辉雄

担保人
名称

李辉雄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850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51824.15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丘秋华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丘秋华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
合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
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丘秋华。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
及相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
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丘秋华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丘秋华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4年02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及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
人）应支付给丘秋华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
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
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
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
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丘秋华或广东河源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
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丘秋华 联系电话：14718187197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丘秋华
2025年12月29日

借款合同
编号

河 农 商
2021 借字
第1091号

借款人名称

东源县科维达
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赖静雯、谢坚、赖伟
科、赖世雄、张丽
霞、李美连、邱建庭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4455871.04

利息金额
（单位：元）

521406.5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廖创兴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廖创兴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
合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
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廖创兴。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
及相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
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廖创兴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廖创兴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4年01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及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
人）应支付给廖创兴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
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
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
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
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廖创兴或广东河源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
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廖创兴 联系电话：13827890784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廖创兴
2025年12月29日

借款合同编号

河农商时代2021
借字第0040号

源城农商2021借
字第0029号

借款人
名称

潘聪

王辉

担保人
名称

潘聪

王辉

担保
方式

抵押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717936.65

56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52592.67

16235.87

基准日

2024年
8月20日
2024年

2月20日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叶有军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叶有军达成的《信贷资产转

让合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
关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叶有军。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
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
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叶有军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叶有军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金额。借
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叶有
军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
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
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叶有军或广东河源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
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叶有军 联系电话：13539108345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叶有军
2025年12月29日

序
号
1
2

主债务
人名称
王伟东
王伟东

担保人名称

王芳
沈志军，张维，王芳，宁波汉的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余额

本金398652.22元及
相应利息、罚息等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与李骏艳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李骏艳签署的《债权转让

合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
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
依法转让给李骏艳。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李骏艳联合
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李骏艳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
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李骏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李骏艳
2025年12月29日

附：公告清单（基准日：2025年11月24日） 单位：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5年11月24日的贷款本金，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李骏艳的利息、欠息及其他费用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合同的有
关规定计算。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4、具体担保金
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
号

1

债务人

重庆彬杰
商贸有限

公司

担保人名称

李桂明、饶映
龙、重庆华莱
文化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人民币/元）

10,000,000.00

利息余额
（人民币/元）

18,575,494.05

代垫费用
（人民币/元）

138,349

债权合计金额
（人民币/元）

28,713,843.05

重庆溱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
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城市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重庆溱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转让方”）与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城市开

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方”）于2025年12月5日签署了《债权转让合
同》（合同编号：ZYZZ-20251205），转让方已将其在下表所列债权的全部权益依法
转让给受让方，由受让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下列借款人的债权人和担保人的担保
权利人。

据此，请有关借款人和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受让方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
还本付息义务及/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如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
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或
其他义务人代为履行相关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5年12月1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利息余额及代
垫费用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受让方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城市开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司法判决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
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转让方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
费、保全费、律师费等相关费用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金额为准。

2.若本清单中担保人名单出现遗漏或笔误的，并不意味着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城
市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其担保责任的免除，担保人仍须按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
承担担保责任。

重庆溱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重庆市万盛区松林路111号8幢第10层
1012；联系人：黄经理；联系电话：023-81717067

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城市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重庆市万盛区松林
路111号8幢17-1；联系人：罗经理；联系电话：023-85394933

2025年12月29日

序
号

1

2

借款人

王志刚、
莫水平

王志刚

借款合同
编号

DK13012
2002609
DK13012
4003509

本金余额

499999.97

79000.00

欠息

68384.59

826.51

债权小计

568384. 56

79826.51

担保人

王志华

/

抵押人

王志刚、
莫水平

/

担保合同编号

BZ130122000844
DY130122000115

/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与黄鹏程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出让人）与黄鹏程（受让人）于2025年12月
25日签署《债权转让合同》，出让人将下列债权项下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受让人。
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2025年12月25日

我们在此要求上述债权项下债务人、担保（抵押）人（下称义务人）立即向受让人履行相
应合同约定或判决确定的全部义务、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相应合同或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方法据实计算至还清之日止。如义务人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或承担清算责任。联系电话：
13676615888、0570-8758571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 黄鹏程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东支行
与黄伟丽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东支行与黄伟丽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河北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东支行持有的刘骊债权依法转让给黄伟丽，以上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等所有相关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也已依法转让给黄伟丽。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河东支行特公告通知以上债务人及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等该债权转让的事实。且转让方与
受让方均为依法依规、审慎经营，在资产转让过程中不存在违法违规经营情况，严格按照债权转让
程序依法转让。

黄伟丽作为以上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黄伟丽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偿债义务；下列债务人相应的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黄伟丽承
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本公告仅列示截至2025年2月20日的全部债权本金，债务人及其相应担保人或其承继人应支
付给黄伟丽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
情况，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东支行 黄伟丽
2025年12月29日

截至2025年2月20日

注：“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
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刘骊

担保人名称
刘骊

借款合同编号
AP210622000077

起始日（发放日期）
2021/06/25

到期日
2026/06/22

债权本金（元）
950000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与
天津荣盛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与天津荣盛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签订
债权转让协议，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持有的刘永刚债权依法转让给天津荣盛物业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以上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所有相关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也已依法转
让给天津荣盛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特公告通知以上债务人
及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等该债权转让的事实。且转让方与受让方均为依法依规、审慎经营，
在资产转让过程中不存在违法违规经营情况，严格按照债权转让程序依法转让。

天津荣盛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作为以上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天津荣盛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偿债义务；下列
债务人相应的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天津荣盛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本公告仅列示截至2025年2月20日的全部债权本金，债务人及其相应担保人或其承继人应支
付给天津荣盛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
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
情况，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天津荣盛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9日

截至2025年2月20日

注：“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
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刘永刚

担保人名称
刘永刚

借款合同编号
AP220425000108

起始日（发放日期）
2022/04/27

到期日
2027/04/25

债权本金（元）
1000000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武义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与黄跃星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债权转让方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武义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债权受让方黄
跃星于2025年12月25日签订《债权转让合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武义小微企业
专营支行已将其在下表附件：《标的债权明细》所列债权文书中对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
保权等全部权利以及由此转化的相关附属权益，依法转给黄跃星，现公告通知下表所列借款人及担
保人，从公告之日起请依法向黄跃星履行还款义务或担保责任。
附件：《标的债权明细》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武义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黄跃星
2025年12月29日

序
号
1

借款人
名称

廖韵君

基准日

2025年12月11日

贷款本金

2720000.00

贷款利息

49454.53

费
用
0

贷款本息费
合计

2769454.53

担保人

夏中林、金华君一商贸有限公司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武义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与王聪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债权转让方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武义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债权受让
方王聪于2025年12月25日签订《债权转让合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武义小
微企业专营支行已将其在下表附件：《标的债权明细》所列债权文书中对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
主债权及担保权等全部权利以及由此转化的相关附属权益，依法转给王聪，现公告通知下表所
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请依法向王聪履行还款义务或担保责任。
附件：《标的债权明细》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武义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王聪
2025年12月29日

序
号
1

借款人
名称

吕伟荣

基准日

2025年12月05日

贷款本金

1439676.44

贷款利息

26951.67

费
用
0

贷款本息费
合计

1466628.11

担保人

浙江鑫爵工贸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与恒邦产融（广

州）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签署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九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已将其对债务人莫以毅、李秀
英 享 有 的《最 高 额 担 保 个 人 借 款 合 同》（编 号 为 ：
JK220531943149）及《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用款申请
书》（编号为：JK220531943149-01）项下的的全部债权和抵
押物处置优先受偿权益、受担保权益依法转让给恒邦产融
（广州）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具体债权和权益转让范围以
（2025）粤0106民初10836号《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
院民事判决书》判决莫以毅、李秀英应履行的全部义务为
准，包括借款本金 350 万元及正常利息、拖欠利息、罚息、复
利（截至 2025 年 3 月 16 日正常利息 9800 元、拖欠利息
130635.39 元、复利 3839.65 元；自次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罚息以欠款本金为基数、复利以未付利息为基数，均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加110个基点再上浮 50%计算、以及迟延履行判决书的利
息，前述均为债务人履行还款义务的范围。

现通知莫以毅、李秀英及其他债务承继人（若有）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向恒邦产融（广州）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履行
前述已转让债权的偿付义务，并对恒邦产融（广州）投资服
务有限公司向债务人主张债权清偿以及抵押物处置优先受
偿权、向担保人主张连带清偿责任不得提出异议。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即视为本次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
通知有效送达，债务人及其他义务主体不得以未阅知公告
为由抗辩。特此公告。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恒邦产融（广州）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4日

序
号

1

借款人

柳州市福腾
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

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编号

2679021507
98694

担保合同
编号

267902150
798694-1

担保人

张冬梅、伍秀
娟、陈恳、张治

抵押合同
编号

26790415
1181425

抵押物

柳州市柳石路 171
号宝莲新都3栋一

层商铺

债权余额

36,737,204.56

本金余额

16,880,000.00

利息余额

19,754,398.56

垫付费用

102,806.00

法院判决书号

已诉讼判决，文书号
为：（2024）桂0202民初

1091号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与陈自忠之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与陈自忠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已将其

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详见附件：公告清单），依法转让给陈自忠。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
壮族自治区分公司与陈自忠特发布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陈自忠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陈自忠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 陈自忠
2025年12月29日

公告清单基准日：2025年11月12日 单位：元

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
遵义集顺达交通运输（集团）凤冈客运站有限公司、遵义集顺达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邹书洪、王滨：

根据贵州凤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林娜娜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贵州凤冈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您于2018年2月11日与贵州凤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252018021100001号《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和编号为225201802110001号

《抵押合同》以及编号为225201802110003、225201802110005号《保证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
依法转让给林娜娜，原合同内容不变。请您立即向林娜娜履行上述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

贵州凤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您截至2025年8月31日（含该日）债权本金
余额折合人民币大写捌佰万元整（小写¥8,000,000.00），贷款本金余额对应的截至2025年
8月31日（含该日）利息余额折合人民币大写伍佰柒拾壹万玖仟零贰拾伍元肆角陆分（小
写¥5,719,025.46），其他费用（含诉讼费、公告费、评估费等）折合人民币大写壹拾叁万陆仟
元整（小写¥136,000.00）。

请于5日内发回本通知回执，特此通知。
贵州凤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9日

序号

1

2

3

4

借款人

余汝慧

余汝慧

余汝慧

余汝慧

余额

793,800.00

0.00

0.00

0.00

欠息

90005.81

37214.65

259314.72

226741.39

费用

0.00

0.00

0.00

0.00

期限
2024/02/29

-
2026/02/13
2016/12/13

-
2017/12/04
2017/08/16

-
2020/08/12
2020/09/24

-
2023/09/18

利率

6.408%

6.408%

6.408%

6.408%

合同号

DK09052
4000237

DK09051
6000988

DK09051
7000745

DK09052
0000856

备注
担保人：盛华、章亦青、兰
溪市联盛纺织有限公司、
兰溪市天绒纺织原料厂
担保人：盛华、章亦青、兰
溪市联盛纺织有限公司、
兰溪市天绒纺织原料厂
担保人：盛华、章亦青、兰
溪市联盛纺织有限公司、
兰溪市天绒纺织原料厂
担保人：盛华、章亦青、兰
溪市联盛纺织有限公司、
兰溪市天绒纺织原料厂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兰溪支行与
章亦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债权转让方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兰溪支行与债权受让方章亦静
于2025年12月15日签订《债权转让合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兰溪支行
已将其在下表附件：《标的债权明细》所列债权文书中对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
保权等全部权利以及由此转化的相关附属权益，依法转给章亦静，现公告通知下表所列借
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请依法向章亦静履行还款义务或担保责任。
附件：《标的债权明细》
基准日：【2025】年【11】月【27】日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兰溪支行 章亦静
2025年12月29日

序号

1

累计

主债务
人名称

福建宜
久工贸
有限公

司

-

担保人
名称

保证人：
余晓林、
施秋茵、

罗煊

-

账面本金
余额（元）

5,484,235.00

5,484,235.00

账面利息余额（含
罚息、复息）（元）

6,366,366.79

6,366,366.79

抵押物信息

福建宜久工贸有限公司 位于清流县嵩
溪镇青山村金星工业园A块地的一幢
地上六层的框架结构工业用办公综合
楼。抵押物建筑面积合计为7000.29平
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4919平方米

注：上述标的债权清单为截至基准日（即 2021年12月 31日）标的债权账面本金余额、账
面利息余额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的约定计算的暂估金额，如与法院裁判
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
方式计算为准。

泉州汇鑫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詹会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泉州汇鑫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詹会春于2025年12月26日签署的编号为：（2022）
不良字0101号转04的《债权转让协议》，泉州汇鑫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下列清单中所列的
福建宜久工贸有限公司1户债权，已依法转让给詹会春，该等债权对应的包括但不限于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由此派生或与此相关的其他权利或权益均已依法转让
给詹会春。泉州汇鑫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特公告通知包括但不限于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借款
人、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以及其他还款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各方该等债权转让的事实。

詹会春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或其承
继人以及其他还款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詹会春履行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合同及担
保合同等相关文件约定的所有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其他还款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泉州汇鑫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詹会春
日期：2025年12月29日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1年12月31日 金额：元，币种（人民币）

债务人
名称

南京高
迈贸易
有限责
任公司

上述标的债权明细表为截至基准日（即2020年7月16日）标的债权账面本金金
额、账面利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
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为准。

担保人名称

由刘珍、陈力
华、刘连喜、邾
根莲、陈颢匀

提供担保

抵（质）押物

抵押物为陈力华名下位于南京
建邺区水西门大街213号的美
高美大厦南面部分1-3层的商
业房产，建筑面积1347平方米

本金
余额

1500

利息
余额

1018.46

账面本息
合计

2518.46

周跃亮、崔爱华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周跃亮与崔爱华于2025年11月21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周跃亮

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崔爱华，崔
爱华特此将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等债权及相关利益
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判决、调解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
及相关当事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下称“义务人”）。

崔爱华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崔
爱华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
决、调解及裁定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特此公告。

崔爱华
2025年12月26日

转让债权明细表（简称“标的债权”）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拍卖公告
根据相关单位的委托，我公司定于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

日每日9：00-16：00时，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渝碚路39号庆泰大厦11楼1号
会议室，不定期以现场或网络拍卖方式公开拍卖各类实物或非实物类资
产，包括租赁权、标的权益、房产、旧机动车、废旧物资、罚没物资、办公家
具、电子电器设备、酒品、工艺品等。

有意者请随时咨询，并于标的所在地查看标的。竞买人应于每场拍
卖会举行前一日16：00时前将保证金交至我公司指定账户，并于拍卖会前
一日17时前凭有效证件到我公司现场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以取得竞买资
格，逾期不予办理。咨询电话：023-65156972 13368308252王老师

重庆中益拍卖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9日

拍卖公告
根据相关单位的委托，我公司定于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

月31日每日9：00-16：00时，不定期以现场或网络拍卖方式公开拍
卖各类实物或非实物类资产，包括租赁权、标的权益、房产、旧机动
车、废旧物资、罚没物资、办公家具、电子电器设备、酒品、工艺品等。

有意者请随时咨询，并于标的所在地查看标的。竟买人应于每
场拍卖会举行前两个工作日24时止将保证金交至指定账户，于拍
卖会前一个工作日16时前凭竞买保证金交付凭证原件及有效身份
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方可取得竞买人资格，逾期不予办
理。咨询电话：023-65156972 13368308252王老师

重庆中益拍卖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9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王爱国、王仁葱、王仁吉、王爱珠、王一顺：

浙江昌信担保有限公司与受让方毛坚强签订《债权转让
协议》，浙江昌信担保有限公司将其依据玉环市人民法院
（2015）台玉商初字第1444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对王爱国、
王仁葱、王仁吉、王爱珠、王一顺享有的所有债权和作为申请
执行人在（2020）浙1021执恢734号执行案件中享有的执行
权益转让给受让方毛坚强，与此债权相关的权利一并转让。
请上述债务人（被执行人）在收到此通知后，向受让人毛坚强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特此公告。

浙江昌信担保有限公司 毛坚强

客户
名称

张小林
段林文
周忠国
高光兴
沈文伟
陈耀金
黄信平
李繁

杨墅显
黄卓雄
郭丽芳
郑桂旺
张云兵
黄秀中
范宇飞
黄正春

车牌号

粤N85799
粤S8PA37
粤QUR359
粤OPE312
粤B9KC96
粤T21W35
粤H88X85
粤UD3738
粤LC555R
粤DFA725
粤S273RZ
粤UGW343
粤T3688E
粤CVM957
粤MN7008
粤H46062

客户
名称

林焕粤
陈波

吴益发
王钢材
潘飞奔
吴运芳
李富荣
卢明

陈笑英
张锦玄
张伟钦
钟建城
林记有
周卫湘
欧兴振

车牌号

粤SORH73
粤KRE793
粤H06U83
粤S6NY46
粤R48P55
粤T56U23
粤T55X21
粤L28X90
粤AF67R5
粤T77Q56
粤KMC027
粤L1879A
粤E61V42
粤YFH691
粵R81D05

客户
名称

蔡建均
陈健全
陈云寿
莫富荣
郑霖峰
钟璇

谢文安
王兵良
黄胜良
姜洪振
罗子廷
游志豪
张泽民
李培

熊泽伟
王祥瑞

车牌号

粤S6Z9J8
粤X1930C
粤QUV648
粤E1071A
粤UUE468
粤MTD917
粤R55H81
粤L6458F
粤W87623
粤S7TK57
粤RTG907
粤W98603
粤T0531A
粤G98180
粤H05T10
粤TA678U

客户
名称

王全胜
陈优湖
刘世俊
王军义
郑晓鑫
谢火利
肖庆军
刘勇
冯戈

朱文忠
张岳龙
董军

孔丽英
陈凤婷
巫家掌
张健清

车牌号

粤YA352S
粤J11U72
粤H71M53
粤PJG232
粤S511RX
粤S3LK92
粤T855X7
粤S740P3
粤S1KL72
粤S7KZ55
粤T970Y8
粤K5Z438
粤H00Z99
粤XWN537
粤RW1863
粤H37786

公告
昆明朗飞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已经将下述承租人债权转让至海南盛赢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现以公告形式通知承租人，请承租人向海南盛赢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联系方式：13910930027，特此公告。
附件名单如下：

序
号

1

2

债务人
名称

唐山市
锐杰机
械设备
有限公

司

唐山东
升骨质
瓷有限
公司

借款合同
编号

DK211101
000025

《小企业线
上税易贷
借款合同》

DK160405
000101

《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

本金余额

631,973.11

49,890,000.00

利息余额

140,538.08

33,787,669.16

其他从
权利

5,060.00

315,368.00

债权本总额

777,571.19

83,993,037.16

担保情况

保证担保：蔡国芬、
丁振有

保证担保：河北融
投担保集团有限公
司、河北新东升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
唐山东风重工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许
东生、乔金芳、许振

宇、胡玉文；
注：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债权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及利息，债权的本金、利息、复利和罚息

金额，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重组收益、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
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抵（质）押物、担保人等信息与实际不
符的，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为准。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河北佳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天津弘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河北佳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天津弘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河北佳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联合公告转让资产清单》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
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已依法转让给天津弘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河北佳奥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天津弘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债权转让事实，自本公告之日起，

《联合公告转让资产清单》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包括承债主体和清算主体
等）应当向天津弘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

天津弘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联合公告转让资产清
单》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包括承债主体和清算主体等），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天津弘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
应的担保责任；抵债资产的原所有人、占有人、承租人及相关责任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依据
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向天津弘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应法律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
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清
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及/或履行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附件：联合公告转让资产清单

河北佳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弘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9日

附件一：联合公告转让资产清单 基准日：2025年5月20日 单位：人民币元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吴玉萍、罗坚、罗顺奶、郭荷兰：

浙江昌信担保有限公司与受让方毛坚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浙江昌信担保有限公司将
其依据玉环市人民法院（2014）台玉商初字第195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对吴玉萍、罗坚、罗
顺奶、郭荷兰享有的所有债权和作为申请执行人在（2015）台玉执民字第955号执行案件中享
有的执行权益转让给受让方毛坚强，与此债权相关的权利一并转让。请上述债务人（被执行
人）在收到此通知后，向受让人毛坚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特此公告。

浙江昌信担保有限公司 毛坚强


